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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措施破解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取证难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作为信用卡诈骗中最常见且近年来案件数量大增的一种
行为，存在办案退补率高、办案时限长等困难。主要原因是在证据环节存在诸多问
题：

1.证据不全面。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证据材料包括以下几项：发卡银行的报案材
料，一般包含申领信用卡的时间，恶意透支开始时间，截至报案时欠款的本金数、
利息及滞纳金数等事项；嫌疑人的信用卡申领资料；嫌疑人信用卡交易明细；发卡
银行的催收记录；还款凭证等。但在办案实践中，嫌疑人经常在多家银行开通信用
卡并存在恶意透支行为，有的恶意透支数额未达到一万元的最低起刑点，因此银行
没有报案，或者有的发卡行维权意识不高导致证据材料中经常缺少关键的证据材料
。公安机关由于对此类情况存在不同理解以及办理此类案件经验不足，也易导致证
据不全的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

2.证据出错、形式有瑕疵。一是发卡行出具的证据材料中存在数据矛盾，如报案材
料与交易明细中的本金数额不同或者与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证人证言中的数据有出
入。二是银行出具的证据材料没有加盖银行公章或者在需要出具证据原件的情况下
出具了证据复印件等。

3.证据审核难度大。一是证据形式不统一，指各发卡行出具的证据形式不统一，如
在某些情况下出具的交易明细会出现货币代码、交易代码这些银行业专用术语，不
仅直接加大了审卷难度，更是需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退回补充侦查或联系公安预审
出具办案说明来进行完善。二是证据专业性高，检察机关在办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
诈骗中，有一些案件关键点需要专业的知识，容易出现监督盲点，如本金的计算等
。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有如下建议：第一，公安、检察、银行管理机构三部门要加强
沟通与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银行管理机构可以尝试以检察
机关牵头，通过研讨会、论坛、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讨论、论证，依法建立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证据标准，对于报案材料、信用卡申领资料、信用卡交易明细
、催收记录等核心证据要统一证据标准，制定全面、易执行的标准化证据执行细则
。对于证据链的关键部分如本金数额等，要加强复查监管。

第二，建议在银行信用卡部设立专门的法务部门或人员，提高案件调查效率。从各
银行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般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配合司法机关的案件调查
工作，各银行的报案、证据调取等工作往往由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对案
件调查的配合工作并非其“主业”，而是“副业”，这就导致了部分银行工作人员
调取证据积极性不高、对证据审核不严的情况，影响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在目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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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诈骗类案件高发的背景下，银行管理部门可尝试在各银行及主要分支机构设立
法务机构或人员从事信用卡业务的法务工作，完成报案、证据调集等工作。

第三，银行应加强发卡制度的完善。从长远看，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要从源头治
理。银行管理部门应出台更为严格的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严格对办卡人的身
份、收入审核，建立公民信用网络，不盲目追求发卡数量，不向员工指派办卡任务
，在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发率会得到有效控制。

(作者单位：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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